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105年客語魔法學院暨客語認證補助計畫
1、 計畫目的： 

(1) 培養在學學生及民眾對客家語言之認識，提升客語學習興趣

(2) 促進對客家文化之瞭解，落實客家文化傳承之任務

(3) 配合中央政策，鼓勵學員參加客語初級認證
2、 補助對象：本市各市立高中職及國民中、小學（含附設幼兒園），以一校一案為原則，但經專案核定者不在此限。
3、 補助範圍：以客語學習課程為原則，得以研習模式或營隊模式辦理。
4、 受理申請時間：

(1) 自公告日起至3月31日截止。

(2) 未依規定於期限內提出申請者，原則上不予受理。但特殊重要專案經本局核准者，得不在此限。
(3) 申請期限內補助經費用罄，即停止受理。

5、 補助項目：

(1) 講師鐘點費：

1. 學校授課時間上課者，依「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各項活動鐘點費支給標準」國小：外聘師資每節支給450元、內聘師資每節支給260元；國中：外聘師資每節支給500元、內聘師資每節支給360元，高中比照國中辦理。
2. 課後時間上課者，內聘師資依「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各項活動鐘點費支給標準」國小每節支給400元，國中每節支給450元，高中每節支給最高上限500元。外聘師資依「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各項活動鐘點費支給標準」國小每節支給450元，國中每節支給500元，高中比照國中辦理。
3. 授課對象包含親子、師生者（每班至少20人），比照本府教育局推動親職活動，每節最高上限：外聘師資支給1,600元、內聘師資支給800元。
4. 課程內容除客語學習外，另規劃有關客家文化技藝研習，且授課講師為學者專家、具備特殊技藝專長（例如：演員、主持人、DJ、傳統藝師、領有專業證照者【除客語認證、研習或師資證明外】……），或講師具教材編撰能力，且針對課程編寫教材者，每節最高上限：外聘師資支給1,600元、內聘師資支給800元。（需檢附相關佐證資料供參）
(2) 助理教師鐘點費：每節鐘點費按同一課程講師鐘點費折半支給。
(3) 輔導員鐘點費：依基本工資按小時支給。
(4) 教材費用：每位學員不得逾500元（含實作體驗材料費用）。
(5) 場地布置費用：每一計畫不得超過5,000元。
(6) 交通費：每輛次最高補助新臺幣10,000元（含過路費）。
(7) 餐費：每人每餐不得逾80元。
(8) 保險費：核實支應。
(9) 加班費：不得超過計畫總經費之5%。

(10) 行政雜支：不得超過所編列項目總和之5%，且以執行計畫所需之必要項目為主。
6、 補助原則： 

(1) 本經費不可支用於活動抽獎獎金、贈（獎）品、紀念品、點券、摸彩品、學員證、購置設備或修建等項目。
(2) 校外參訪地點須包含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
(3) 校外參訪以當地相關專業人士擔任導覽解說為原則（可編列導覽費比照外聘講師），隨隊協助教學人員以1人為限，支給鐘點費400元。
(4) 參與學員人數至少15人以上，惟學員為親子、師生者，每班需至少20人。
(5) 辦理活動之課程天數不拘，惟課程節數不得少於20節課（國小每節課40分鐘，國中每節課45分鐘，惟專家人士授課為每節課50分鐘），校外參訪車輛行進時間不計入課程時數。每一節課以講師1位，助教（或輔導員）1位為原則。經專案同意者不在此限。

(6) 教授客語之師資，須檢附相關文件如下： 

1. 須檢附所聘講師之聘書，屬本市聘用教師為內聘教師，非本市聘用教師為外聘教師。
2. 不論內聘或外聘皆須檢附相關客語認證、研習或師資證明（如教育部客家語教學支援人員檢核及格證書、縣市客家語教學支援人員結業證書、客語薪傳師等）。
3. 專業人士或傳統藝師，須由申請單位提出其學經歷證明書。

7、 辦理時間：自核准日起至105年11月20日止。

8、 補助金額：由審查委員依據各校所提申請計畫建議核定補助金額。
9、 申請程序：

(1) 申請單位應檢附申請表、計畫書（內容應包括計畫名稱、目的、活動辦理日期、活動地點、活動內容、實施方式、經費預算明細表、經費來源、預期效益）及其他說明資料一式2份，於受理申請期間內將申請計畫書親送或以掛號方式寄交本局承辦單位（以郵戳為憑），逾期（除補件外）概不受理。
(2) 申請單位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申請本局補助項目及金額；同時申請其他政府機關補助者，並應列明各該機關補助項目及金額。

(3) 於期限內提出申請，表件不全者，本局得請申請單位限期補正，未於規定期限內補正者，本局得不予受理。
(4) 申請單位所送之資料及相關附件，不論是否核准給予補助，原則上不予退還。如需退還，申請者須備詳填地址並貼足郵資之回郵信封，或於指定時間內親至本局領回。
10、 審查作業：

(1) 由本局承辦單位組成專案審查小組，依本計畫進行審查。

(2) 審查小組由3至7人組成，並由本局局長或其指定之人擔任召集人，必要時得邀請學者、專家參與審查。

(3) 審查時並得邀請申請單位列席說明。

(4) 審查小組成員有行政程序法第32條所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
1.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

2.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或共同義務人之關係者。

3.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者。

4.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人者。

(5) 審查結果核定後，以書面通知。
11、 審查考量原則：
(1) 對傳承客家語言及弘揚客家文化之助益。
(2) 計畫內容詳實且具體可行之程度。
(3) 經費運用情形（含經費編列是否覈實嚴謹、自籌款編列是否確實及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經費情形）。
(4) 過去辦理績效。
(5) 上一年度參與客家語言能力認證人數。
12、 輔助與考核：
(1) 為求計畫之落實，本局得派員實地瞭解實施情形及績效，並提供必要之輔助與考核。
(2) 計畫相關內容或成果展演，如涉及著作權爭訟，應由申請單位取得授權依據，其無法取得或未檢附授權證明者，不予補助。
(3) 受補助學校有下列情事之一經本局查知，得召開審查小組會議，視情節輕重列入紀錄或撤銷原核准之補助，並追回全部或部分之補助款，同時得於2年內不再受理其申請：
1. 經本局查核結果違反平時考核重點，經函告仍未見改善者。
2. 檢送之申請資料、活動成果報告書或其他附件有隱匿、虛偽等不實情事者。
3. 活動內容與原申請計畫不符者。
4. 補助經費未依指定用途支用、經費有虛報浮報者。
5. 未依所申請之計畫內容確實執行或無法履行者。
6. 拒絕接受輔助或考核者。
7. 未經本局核准，擅自變更計畫者。
8. 其他違背法令之行為者。
13、 計畫內容變更：
經核准補助之計畫案，如計畫變更（課程時間、內容、師資、經費概算等），應依「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補助學校推廣客家語言文化計畫督導評核要點」填具變更之相關文件（課程表、師資證明文件或經費概算表等）詳述理由，函報本局備查；未依規定辦理者，本局得撤銷其補助。

14、 經費與核銷：

(1) 受補助學校，應於計畫完成後一個月內（最遲應於12月10日前辦理核銷完竣，未依規定完成者，列入下年度之補助依據），檢附收支結算表及成果報告書，函文向本局辦理核銷結案。如為接受二個以上政府機關補助者，除檢附收支結算表及成果報告書外，應另列明各機關補助項目及金額資料。前開補助，如有結餘款應以支票方式繳回（受款人：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或匯入新市政府客家事務局保管金專戶（93010102700218）。
(2) 受補助單位，其各項支出憑證開立日期需於核定補助日期以後為準。
(3) 補助款之所得稅扣款，由受補助學校依規定本權責辦理。
(4) 經核准補助之計畫案，如計畫(含經費)變更或因故無法舉辦者，應於活動舉辦前一週函報本局備查；未依規定辦理者，本局得撤銷其補助；但屬不可抗力因素者，不在此限。
(5) 逾期未請款，經本局通知限期請款，屆期仍未請款且無合理原因者，撤銷其補助，次年度不得提出新申請案。

15、 注意事項：

(1) 接受本局之補助者，不得編列本局職員擔任有報酬之職務。

(2) 受補助學校應於講義、文宣或上課地點之黑（白）板等適當場所標明「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補助」等字樣。

(3) 受補助學校應擔保其申請計畫及作品無侵害他人著作權情事，如有該等情事，受補助者應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本局之權益因此遭受損害或受有連帶賠償請求之損失時，受補助者應對本局負全部賠償責任，並返還已支領之補助金，且不得再提出申請案。

(4) 本局得視需要要求受補助單位於活動期間或結束後，以公開方式（如：以發行、播送、上映、口述、演出、展示或其他方式向公眾提示）發表補助計畫之成果。

(5) 就補助案所提供之相關文件及活動成果報告資料，受補助學校應與其員工或其他有關之第三人約定，無償授權本局辦理宣導工作時之公開發表或利用。

(6) 受補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7) 其他未規定事項，得依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105年客語魔法學院暨客語認證補助計畫申請表

	一、計畫名稱：

	（一） 申請學校：

	（二）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二、經費支出預算（請用阿拉伯數字填寫；金額以新臺幣計）

	（一）支出
	計畫總預算（支出金額合計）
	

	（二）收入
	1.申請政府機關補助金額明細：（本局以外機關）
	機關名稱
	申請金額
	申請日期
	申請結果

	
	
	
	
	
	

	
	
	
	
	
	

	
	2.申請本局補助金額
	

	
	3.其他（含自籌款項及其他收入） 
	

	
	收入金額合計
	

	三、是否向參與者收費？

□是    □否
	四、（1）預期參與人數：

   （2）預計工作人員：
	五、上一年度客家語言能力
認證人數：

	六、相關資料名稱及份數：

□ 1.申請表（1份） 

□ 2.計畫書及相關佐證資料（2份）

	七、其他備註事項：
（以下由本局填寫）

1.送件到達日期：

2.活動日期：

3.核銷送達日期：

4.核銷完成日期：
	（蓋學校印鑑）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新北市○○學校辦理「105年客語魔法學院暨客語認證補助計畫」
活動實施計畫（範例）
一、計畫目的：                                          

二、計畫依據：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年○月○日新北客文字第○○○○○○○○號函辦理。

三、計畫內容：

（一）指導單位：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二）主辦單位：○○○○學校                                 

（三）協辦單位：

（四）活動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共○天﹞ 

（五）活動時間：

（六）活動地點：

（七）參加對象與人數：

（八）活動內容：（詳述活動之性質、內容、課程時數等…）
    （九）預期效益：

四、經費概算表（如後附）
五、經費來源：
   （一） 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補助經費○○○○○元

   （二）○○○議員補助經費○○○○○元

   （三）其他補助經費○○○○○○○○元

   （四）自籌經費○○○○○○○○元

      合    計：○○○○○○○○元

六、本計畫報請主管機關核准補助經費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105年客語魔法學院暨客語認證補助計畫
課程表

	堂

次
	日期（星期）

/起迄時間
	課程名稱
	內容
	講師姓名
	外/內聘
	助教姓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註：如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欄位。

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105年客語魔法學院暨客語認證補助計畫
經費概算表

	項目 
	單價 （元）
	數 量
	總價（元）
	說明

	
	
	
	
	

	
	
	
	
	

	
	
	
	
	

	
	
	
	
	

	
	
	
	
	

	
	
	
	
	

	
	
	
	
	

	
	
	
	
	

	
	
	
	
	

	合計
	
	
	
	


承辦單位:                 會計主任:                   校長:

備註：

1、 講師鐘點費：請詳閱推動計畫四、（一）講師鐘點費相關規定。

2、 助理教師鐘點費：每節鐘點費按同一課程講座鐘點費折半支給。
3、 輔導員鐘點費：依基本工資按小時支給。
4、 教材費用。

5、 場地布置費用：每一計畫不得超過5,000元。
6、 交通費：每輛次最高新臺幣12,000元（含過路費）。

7、 餐費：每人每餐不得逾80元。

8、 保險費：核實支應。
9、 加班費：不得超過計畫總經費之5%。
10、 行政雜支：不得超過所編列項目總和之5%，且以執行計畫所需之必要項目為主。

11、 本經費不可支用於活動抽獎獎金、贈（獎）品、紀念品、點券、摸彩品、學員證、購置設備或修建等項目。。

12、 校外參訪以當地相關專業人士擔任導覽解說為原則（可編列導覽費比照外聘講師），隨隊協助教學人員以1人為限，支給鐘點費400元。

13、 辦理活動之課程內容及天數可隨學校彈性調整，課程節數不得少於20節課（國小每節課40分鐘，國中每節課45分鐘，惟專家人士授課為每節課50分鐘），校外參訪車輛行進時間不計入課程時數。每一節課以講師1位，助教（或輔導員）1位為原則。經專案同意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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